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55號

聲  請  人  蔡淑婷   

代  理  人  蕭萬龍律師

複代理人    黃有咸律師

相  對  人  全方位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歐平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李銘洲律師

            李昱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自為相對人之股東，至今從未接獲任何關於股東常

會之召集通知，亦未曾收受相對人年度財務報表，資訊揭

露顯屬不全。聲請人曾多次表達關切，並於民國114年7月

30日發函向相對人表示自成為股東以來，未曾接獲全方位

公司任何股東會合法召集通知，亦未曾接獲全方位公司就

各年度財務報表或盈餘分派情形有所說明，資訊揭露不

全，請求相對人提供自109年度起至今之公司章程、股東

名簿、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相關資

料，惟均未獲置理。

（二）聲請人於另案民事案件中，經鈞院調取相對人112年、113

年之資產負債表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惟經初步檢

視，發現多項財務數據疑點如下：相對人公司申報112年

度營業總額為新臺幣（下同）628萬9235元，但扣除租

金、薪資、水電及其他費用後，仍呈現虧損32萬707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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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申報113年度營業總額為463萬5935元，扣除相關支出

後，虧損達316萬9221元;然而公司資產負債表顯示，112

年12月31日銀行存款為490萬0185元，至113年12月31日銀

行存款增至570萬8035元，金額明顯增加；同時，公司帳

列「累積虧損」仍達1447萬1751元及1449萬8822元，與前

述存款增加之情形顯不相符。是以，相對人是否透過帳務

調整或申報其他支出，以規避營利稅負，並藉由作帳方式

隱匿實際盈餘，均屬有疑，且相對人對於公司實際營運狀

況一概不予說明，帳面上又連年呈現虧損，益加深聲請人

對公司財報真實性之疑慮，故相對人之經營上是否存有不

當隱匿情事，或將公司盈餘逕為挪用處分而未依法辦理盈

餘分配之情形，而致聲請人股東權益有受侵害之情形，孰

非無疑。為釐清相對人會計是否正確、董事執行職務是否

適法，以及是否有侵害股東權益之情事，實有選派檢查人

檢查相對人自109年起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爰

聲請法院選派李玉芬（按：似為「許」玉芬之誤）會計師

為全方位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

附表一所示範圍內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記錄。

二、相對人則以：

（一）聲請人並未敘明其於何時取得相對人公司股份，聲請人查

詢範圍是在其成為股東期間或成為股東前之資訊容有疑

義，若其是要查詢其身為股東前之資訊，即與股東行使查

詢權之立法目的有違。

（二）相對人並無主動將財務報表、股東會議事錄、章程等無條

件交予聲請人之義務，且聲請人未檢附具體事證說明查詢

聲請之妥適性，聲請人可依公司法第210條規定，檢附相

文件、說明原因等，請求查閱公司特定範圍之相關文件，

然其欲透過本件聲請檢查人予以滿足其需求，顯屬誤用程

序。

（三）相對人召開股東會前，均有依照公司法規定寄送召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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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予聲請人，並無聲請人所稱未接獲召集通知書:查相對

人於113年12月10日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送至聲請人及

另一名股東蔡兆亨，惟二人均未至郵局領取開會通知書，

導致招領逾期信件經退回，故聲請人稱未接獲通知書顯與

事實不符，且係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導致未收到通知書，且

相對人公司之財報毋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本件無選任檢

查人之必要性，聲請人之聲請自無理由。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

審酌股東所檢附之理由、事證及必要性說明，對其選派檢查

人之聲請所為准駁，屬本於取捨證據及利益衡量之職權行

使，如難認相對人之經營或財務狀況有重大異常之處，尚無

選派檢查人以檢查其業務帳目及財務情形等之必要性。準

此，法院於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

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

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

濫用之虞。

四、經查：

（一）就相對人主張從擔任股東以來均未接獲相對人股東會召集

通知一節（本院卷第7頁聲請狀、第17頁律師函），聲請

人從未具體說明其持有相對人股份的期間及始點，僅以

「找不到資料」為由未提出其持股證明、轉而要求相對人

提出股東名冊，然自聲請人自己提出的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本院卷第119頁)，聲請人於100年間既有擔

任過相對人公司之董事兼股東，若其「從未」收受過股東

會召集通知而認為有損其權益，則其如何成為董事？成為

董事後又為何不立即追究相對人公司在可能沒有正式合法

召開股東會的情況下竟能選任自己成為董事之事？何況相

對人業將113年度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送予聲請人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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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開會通知書、信件及招領逾期書面在卷可佐（本院卷第

71-76頁），自難認相對人有不將股東會召集通知送達聲

請人之事實。

（二）就相對人「銀行存款」部分，聲請人僅論及112年至113年

「銀行存款」與「累積虧損」科目及虧損之增加，然虧損

與「銀行存款」的增減並無必然相關（依該等資產負債表

「本期損益」科目欄，112年及113年之虧損分別為327071

元及0000000元，顯示相對人公司仍有虧損，然虧損金額

已微幅下降，見本院卷第86、102頁），而觀諸該等資產

負債表，在聲請人所稱相對人銀行存款增加的時期，相對

人公司的負債總額自1500餘萬元提升至1800萬餘元，其中

大宗為「其他流動負債」，可見依該等資產負債表之內

容，相對人該「銀行存款」之來源多為公司舉債借貸所

得，而公司為求順利經營借貸取得資金以備周轉之事所在

多有，自不能僅以歷年12月31日當天銀行存款的數字增減

即推論相對人公司有不當隱匿之情形；且選派檢查人制度

係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

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而不及於相對人

或其負責人存款、資金管理與業務決策或執行是否適當，

是聲請人所提前開事由，實應另依公司法相關規定循救濟

管道，要難以聲請人所舉上開事由，即認有選派檢查人之

必要。　　 

（三）關於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未提出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

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相關資料部分，惟按

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

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

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

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

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

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定有

明文。據此，聲請人亦得依照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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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請求相對人提供歷年度之股東常會議事錄，及請求

相對人將章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公司

處所，供聲請人前往查閱、抄錄、複製，倘相對人拒絕，

聲請人亦得訴請相對人提供，尚無以此作為此選派檢查人

之必要。

（四）揆諸前揭說明，為兼顧公司營運，避免股東濫用檢查人制

度造成公司財力無謂之浪費，依聲請人所提證據資料，並

未釋明相對人於經營過程存有不忠實於其股東或違反法

令、章程之情事，尚難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自難准

許其聲請。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

規定之要件不符，是聲請人請求本院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

如附表一所示範圍內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記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附表一

檢查範圍(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一、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包

含：

　　(一)、會計帳冊及憑證。

　　(二)、財產文件。

　　(三)、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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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

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二、特定交易文件及記錄:

　　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

　　(一)、歷次股東常會、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

影檔。

　　(二)、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三)、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

特定文件及紀錄。

三、特定事項: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

　　(一)、業務帳目、財務資訊有無隱匿、不實之情形。

　　(二)、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三)、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　　

　相關特定文件及紀錄。

四、因調查前開特定事項，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

交付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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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55號
聲  請  人  蔡淑婷    
代  理  人  蕭萬龍律師
複代理人    黃有咸律師
相  對  人  全方位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平    


代  理  人  李銘洲律師
            李昱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自為相對人之股東，至今從未接獲任何關於股東常會之召集通知，亦未曾收受相對人年度財務報表，資訊揭露顯屬不全。聲請人曾多次表達關切，並於民國114年7月30日發函向相對人表示自成為股東以來，未曾接獲全方位公司任何股東會合法召集通知，亦未曾接獲全方位公司就各年度財務報表或盈餘分派情形有所說明，資訊揭露不全，請求相對人提供自109年度起至今之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相關資料，惟均未獲置理。
（二）聲請人於另案民事案件中，經鈞院調取相對人112年、113年之資產負債表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惟經初步檢視，發現多項財務數據疑點如下：相對人公司申報112年度營業總額為新臺幣（下同）628萬9235元，但扣除租金、薪資、水電及其他費用後，仍呈現虧損32萬7071元;而申報113年度營業總額為463萬5935元，扣除相關支出後，虧損達316萬9221元;然而公司資產負債表顯示，112年12月31日銀行存款為490萬0185元，至113年12月31日銀行存款增至570萬8035元，金額明顯增加；同時，公司帳列「累積虧損」仍達1447萬1751元及1449萬8822元，與前述存款增加之情形顯不相符。是以，相對人是否透過帳務調整或申報其他支出，以規避營利稅負，並藉由作帳方式隱匿實際盈餘，均屬有疑，且相對人對於公司實際營運狀況一概不予說明，帳面上又連年呈現虧損，益加深聲請人對公司財報真實性之疑慮，故相對人之經營上是否存有不當隱匿情事，或將公司盈餘逕為挪用處分而未依法辦理盈餘分配之情形，而致聲請人股東權益有受侵害之情形，孰非無疑。為釐清相對人會計是否正確、董事執行職務是否適法，以及是否有侵害股東權益之情事，實有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9年起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爰聲請法院選派李玉芬（按：似為「許」玉芬之誤）會計師為全方位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一所示範圍內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記錄。
二、相對人則以：
（一）聲請人並未敘明其於何時取得相對人公司股份，聲請人查詢範圍是在其成為股東期間或成為股東前之資訊容有疑義，若其是要查詢其身為股東前之資訊，即與股東行使查詢權之立法目的有違。
（二）相對人並無主動將財務報表、股東會議事錄、章程等無條件交予聲請人之義務，且聲請人未檢附具體事證說明查詢聲請之妥適性，聲請人可依公司法第210條規定，檢附相文件、說明原因等，請求查閱公司特定範圍之相關文件，然其欲透過本件聲請檢查人予以滿足其需求，顯屬誤用程序。
（三）相對人召開股東會前，均有依照公司法規定寄送召集通知書予聲請人，並無聲請人所稱未接獲召集通知書:查相對人於113年12月10日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送至聲請人及另一名股東蔡兆亨，惟二人均未至郵局領取開會通知書，導致招領逾期信件經退回，故聲請人稱未接獲通知書顯與事實不符，且係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導致未收到通知書，且相對人公司之財報毋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本件無選任檢查人之必要性，聲請人之聲請自無理由。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審酌股東所檢附之理由、事證及必要性說明，對其選派檢查人之聲請所為准駁，屬本於取捨證據及利益衡量之職權行使，如難認相對人之經營或財務狀況有重大異常之處，尚無選派檢查人以檢查其業務帳目及財務情形等之必要性。準此，法院於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四、經查：
（一）就相對人主張從擔任股東以來均未接獲相對人股東會召集通知一節（本院卷第7頁聲請狀、第17頁律師函），聲請人從未具體說明其持有相對人股份的期間及始點，僅以「找不到資料」為由未提出其持股證明、轉而要求相對人提出股東名冊，然自聲請人自己提出的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本院卷第119頁)，聲請人於100年間既有擔任過相對人公司之董事兼股東，若其「從未」收受過股東會召集通知而認為有損其權益，則其如何成為董事？成為董事後又為何不立即追究相對人公司在可能沒有正式合法召開股東會的情況下竟能選任自己成為董事之事？何況相對人業將113年度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送予聲請人一情，有開會通知書、信件及招領逾期書面在卷可佐（本院卷第71-76頁），自難認相對人有不將股東會召集通知送達聲請人之事實。
（二）就相對人「銀行存款」部分，聲請人僅論及112年至113年「銀行存款」與「累積虧損」科目及虧損之增加，然虧損與「銀行存款」的增減並無必然相關（依該等資產負債表「本期損益」科目欄，112年及113年之虧損分別為327071元及0000000元，顯示相對人公司仍有虧損，然虧損金額已微幅下降，見本院卷第86、102頁），而觀諸該等資產負債表，在聲請人所稱相對人銀行存款增加的時期，相對人公司的負債總額自1500餘萬元提升至1800萬餘元，其中大宗為「其他流動負債」，可見依該等資產負債表之內容，相對人該「銀行存款」之來源多為公司舉債借貸所得，而公司為求順利經營借貸取得資金以備周轉之事所在多有，自不能僅以歷年12月31日當天銀行存款的數字增減即推論相對人公司有不當隱匿之情形；且選派檢查人制度係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而不及於相對人或其負責人存款、資金管理與業務決策或執行是否適當，是聲請人所提前開事由，實應另依公司法相關規定循救濟管道，要難以聲請人所舉上開事由，即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三）關於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未提出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相關資料部分，惟按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定有明文。據此，聲請人亦得依照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等規定，請求相對人提供歷年度之股東常會議事錄，及請求相對人將章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公司處所，供聲請人前往查閱、抄錄、複製，倘相對人拒絕，聲請人亦得訴請相對人提供，尚無以此作為此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四）揆諸前揭說明，為兼顧公司營運，避免股東濫用檢查人制度造成公司財力無謂之浪費，依聲請人所提證據資料，並未釋明相對人於經營過程存有不忠實於其股東或違反法令、章程之情事，尚難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自難准許其聲請。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不符，是聲請人請求本院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一所示範圍內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記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附表一
		檢查範圍(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一、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包含：
　　(一)、會計帳冊及憑證。
　　(二)、財產文件。
　　(三)、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四)、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二、特定交易文件及記錄:
　　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
　　(一)、歷次股東常會、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二)、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三)、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特定文件及紀錄。



		三、特定事項: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
　　(一)、業務帳目、財務資訊有無隱匿、不實之情形。
　　(二)、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三)、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　　　相關特定文件及紀錄。



		四、因調查前開特定事項，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文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55號

聲  請  人  蔡淑婷    

代  理  人  蕭萬龍律師

複代理人    黃有咸律師

相  對  人  全方位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平    



代  理  人  李銘洲律師

            李昱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自為相對人之股東，至今從未接獲任何關於股東常

      會之召集通知，亦未曾收受相對人年度財務報表，資訊揭

      露顯屬不全。聲請人曾多次表達關切，並於民國114年7月

      30日發函向相對人表示自成為股東以來，未曾接獲全方位

      公司任何股東會合法召集通知，亦未曾接獲全方位公司就

      各年度財務報表或盈餘分派情形有所說明，資訊揭露不全

      ，請求相對人提供自109年度起至今之公司章程、股東名

      簿、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相關資料，

      惟均未獲置理。

（二）聲請人於另案民事案件中，經鈞院調取相對人112年、113

      年之資產負債表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惟經初步檢

      視，發現多項財務數據疑點如下：相對人公司申報112年

      度營業總額為新臺幣（下同）628萬9235元，但扣除租金

      、薪資、水電及其他費用後，仍呈現虧損32萬7071元;而

      申報113年度營業總額為463萬5935元，扣除相關支出後，

      虧損達316萬9221元;然而公司資產負債表顯示，112年12

      月31日銀行存款為490萬0185元，至113年12月31日銀行存

      款增至570萬8035元，金額明顯增加；同時，公司帳列「

      累積虧損」仍達1447萬1751元及1449萬8822元，與前述存

      款增加之情形顯不相符。是以，相對人是否透過帳務調整

      或申報其他支出，以規避營利稅負，並藉由作帳方式隱匿

      實際盈餘，均屬有疑，且相對人對於公司實際營運狀況一

      概不予說明，帳面上又連年呈現虧損，益加深聲請人對公

      司財報真實性之疑慮，故相對人之經營上是否存有不當隱

      匿情事，或將公司盈餘逕為挪用處分而未依法辦理盈餘分

      配之情形，而致聲請人股東權益有受侵害之情形，孰非無

      疑。為釐清相對人會計是否正確、董事執行職務是否適法

      ，以及是否有侵害股東權益之情事，實有選派檢查人檢查

      相對人自109年起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爰聲請

      法院選派李玉芬（按：似為「許」玉芬之誤）會計師為全

      方位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

      一所示範圍內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

      易文件及記錄。

二、相對人則以：

（一）聲請人並未敘明其於何時取得相對人公司股份，聲請人查

      詢範圍是在其成為股東期間或成為股東前之資訊容有疑義

      ，若其是要查詢其身為股東前之資訊，即與股東行使查詢

      權之立法目的有違。

（二）相對人並無主動將財務報表、股東會議事錄、章程等無條

      件交予聲請人之義務，且聲請人未檢附具體事證說明查詢

      聲請之妥適性，聲請人可依公司法第210條規定，檢附相

      文件、說明原因等，請求查閱公司特定範圍之相關文件，

      然其欲透過本件聲請檢查人予以滿足其需求，顯屬誤用程

      序。

（三）相對人召開股東會前，均有依照公司法規定寄送召集通知

      書予聲請人，並無聲請人所稱未接獲召集通知書:查相對

      人於113年12月10日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送至聲請人及

      另一名股東蔡兆亨，惟二人均未至郵局領取開會通知書，

      導致招領逾期信件經退回，故聲請人稱未接獲通知書顯與

      事實不符，且係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導致未收到通知書，且

      相對人公司之財報毋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本件無選任檢

      查人之必要性，聲請人之聲請自無理由。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

    審酌股東所檢附之理由、事證及必要性說明，對其選派檢查

    人之聲請所為准駁，屬本於取捨證據及利益衡量之職權行使

    ，如難認相對人之經營或財務狀況有重大異常之處，尚無選

    派檢查人以檢查其業務帳目及財務情形等之必要性。準此，

    法院於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

    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

    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

    之虞。

四、經查：

（一）就相對人主張從擔任股東以來均未接獲相對人股東會召集

      通知一節（本院卷第7頁聲請狀、第17頁律師函），聲請

      人從未具體說明其持有相對人股份的期間及始點，僅以「

      找不到資料」為由未提出其持股證明、轉而要求相對人提

      出股東名冊，然自聲請人自己提出的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

      資料查詢（本院卷第119頁)，聲請人於100年間既有擔任

      過相對人公司之董事兼股東，若其「從未」收受過股東會

      召集通知而認為有損其權益，則其如何成為董事？成為董

      事後又為何不立即追究相對人公司在可能沒有正式合法召

      開股東會的情況下竟能選任自己成為董事之事？何況相對

      人業將113年度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送予聲請人一情，有

      開會通知書、信件及招領逾期書面在卷可佐（本院卷第71

      -76頁），自難認相對人有不將股東會召集通知送達聲請

      人之事實。

（二）就相對人「銀行存款」部分，聲請人僅論及112年至113年

      「銀行存款」與「累積虧損」科目及虧損之增加，然虧損

      與「銀行存款」的增減並無必然相關（依該等資產負債表

      「本期損益」科目欄，112年及113年之虧損分別為327071

      元及0000000元，顯示相對人公司仍有虧損，然虧損金額

      已微幅下降，見本院卷第86、102頁），而觀諸該等資產

      負債表，在聲請人所稱相對人銀行存款增加的時期，相對

      人公司的負債總額自1500餘萬元提升至1800萬餘元，其中

      大宗為「其他流動負債」，可見依該等資產負債表之內容

      ，相對人該「銀行存款」之來源多為公司舉債借貸所得，

      而公司為求順利經營借貸取得資金以備周轉之事所在多有

      ，自不能僅以歷年12月31日當天銀行存款的數字增減即推

      論相對人公司有不當隱匿之情形；且選派檢查人制度係為

      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

      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而不及於相對人或其

      負責人存款、資金管理與業務決策或執行是否適當，是聲

      請人所提前開事由，實應另依公司法相關規定循救濟管道

      ，要難以聲請人所舉上開事由，即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　　 

（三）關於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未提出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

      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相關資料部分，惟按

      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

      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

      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

      ，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

      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

      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定有明

      文。據此，聲請人亦得依照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等規

      定，請求相對人提供歷年度之股東常會議事錄，及請求相

      對人將章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公司處

      所，供聲請人前往查閱、抄錄、複製，倘相對人拒絕，聲

      請人亦得訴請相對人提供，尚無以此作為此選派檢查人之

      必要。

（四）揆諸前揭說明，為兼顧公司營運，避免股東濫用檢查人制

      度造成公司財力無謂之浪費，依聲請人所提證據資料，並

      未釋明相對人於經營過程存有不忠實於其股東或違反法令

      、章程之情事，尚難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自難准許

      其聲請。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

    規定之要件不符，是聲請人請求本院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

    如附表一所示範圍內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記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附表一

檢查範圍(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一、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包含： 　　(一)、會計帳冊及憑證。 　　(二)、財產文件。 　　(三)、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四)、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二、特定交易文件及記錄: 　　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 　　(一)、歷次股東常會、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二)、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三)、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特定文件及紀錄。 三、特定事項: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 　　(一)、業務帳目、財務資訊有無隱匿、不實之情形。 　　(二)、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三)、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　　　相關特定文件及紀錄。 四、因調查前開特定事項，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文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55號
聲  請  人  蔡淑婷    
代  理  人  蕭萬龍律師
複代理人    黃有咸律師
相  對  人  全方位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平    


代  理  人  李銘洲律師
            李昱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自為相對人之股東，至今從未接獲任何關於股東常會之召集通知，亦未曾收受相對人年度財務報表，資訊揭露顯屬不全。聲請人曾多次表達關切，並於民國114年7月30日發函向相對人表示自成為股東以來，未曾接獲全方位公司任何股東會合法召集通知，亦未曾接獲全方位公司就各年度財務報表或盈餘分派情形有所說明，資訊揭露不全，請求相對人提供自109年度起至今之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相關資料，惟均未獲置理。
（二）聲請人於另案民事案件中，經鈞院調取相對人112年、113年之資產負債表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惟經初步檢視，發現多項財務數據疑點如下：相對人公司申報112年度營業總額為新臺幣（下同）628萬9235元，但扣除租金、薪資、水電及其他費用後，仍呈現虧損32萬7071元;而申報113年度營業總額為463萬5935元，扣除相關支出後，虧損達316萬9221元;然而公司資產負債表顯示，112年12月31日銀行存款為490萬0185元，至113年12月31日銀行存款增至570萬8035元，金額明顯增加；同時，公司帳列「累積虧損」仍達1447萬1751元及1449萬8822元，與前述存款增加之情形顯不相符。是以，相對人是否透過帳務調整或申報其他支出，以規避營利稅負，並藉由作帳方式隱匿實際盈餘，均屬有疑，且相對人對於公司實際營運狀況一概不予說明，帳面上又連年呈現虧損，益加深聲請人對公司財報真實性之疑慮，故相對人之經營上是否存有不當隱匿情事，或將公司盈餘逕為挪用處分而未依法辦理盈餘分配之情形，而致聲請人股東權益有受侵害之情形，孰非無疑。為釐清相對人會計是否正確、董事執行職務是否適法，以及是否有侵害股東權益之情事，實有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9年起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爰聲請法院選派李玉芬（按：似為「許」玉芬之誤）會計師為全方位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一所示範圍內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記錄。
二、相對人則以：
（一）聲請人並未敘明其於何時取得相對人公司股份，聲請人查詢範圍是在其成為股東期間或成為股東前之資訊容有疑義，若其是要查詢其身為股東前之資訊，即與股東行使查詢權之立法目的有違。
（二）相對人並無主動將財務報表、股東會議事錄、章程等無條件交予聲請人之義務，且聲請人未檢附具體事證說明查詢聲請之妥適性，聲請人可依公司法第210條規定，檢附相文件、說明原因等，請求查閱公司特定範圍之相關文件，然其欲透過本件聲請檢查人予以滿足其需求，顯屬誤用程序。
（三）相對人召開股東會前，均有依照公司法規定寄送召集通知書予聲請人，並無聲請人所稱未接獲召集通知書:查相對人於113年12月10日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送至聲請人及另一名股東蔡兆亨，惟二人均未至郵局領取開會通知書，導致招領逾期信件經退回，故聲請人稱未接獲通知書顯與事實不符，且係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導致未收到通知書，且相對人公司之財報毋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本件無選任檢查人之必要性，聲請人之聲請自無理由。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審酌股東所檢附之理由、事證及必要性說明，對其選派檢查人之聲請所為准駁，屬本於取捨證據及利益衡量之職權行使，如難認相對人之經營或財務狀況有重大異常之處，尚無選派檢查人以檢查其業務帳目及財務情形等之必要性。準此，法院於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四、經查：
（一）就相對人主張從擔任股東以來均未接獲相對人股東會召集通知一節（本院卷第7頁聲請狀、第17頁律師函），聲請人從未具體說明其持有相對人股份的期間及始點，僅以「找不到資料」為由未提出其持股證明、轉而要求相對人提出股東名冊，然自聲請人自己提出的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本院卷第119頁)，聲請人於100年間既有擔任過相對人公司之董事兼股東，若其「從未」收受過股東會召集通知而認為有損其權益，則其如何成為董事？成為董事後又為何不立即追究相對人公司在可能沒有正式合法召開股東會的情況下竟能選任自己成為董事之事？何況相對人業將113年度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送予聲請人一情，有開會通知書、信件及招領逾期書面在卷可佐（本院卷第71-76頁），自難認相對人有不將股東會召集通知送達聲請人之事實。
（二）就相對人「銀行存款」部分，聲請人僅論及112年至113年「銀行存款」與「累積虧損」科目及虧損之增加，然虧損與「銀行存款」的增減並無必然相關（依該等資產負債表「本期損益」科目欄，112年及113年之虧損分別為327071元及0000000元，顯示相對人公司仍有虧損，然虧損金額已微幅下降，見本院卷第86、102頁），而觀諸該等資產負債表，在聲請人所稱相對人銀行存款增加的時期，相對人公司的負債總額自1500餘萬元提升至1800萬餘元，其中大宗為「其他流動負債」，可見依該等資產負債表之內容，相對人該「銀行存款」之來源多為公司舉債借貸所得，而公司為求順利經營借貸取得資金以備周轉之事所在多有，自不能僅以歷年12月31日當天銀行存款的數字增減即推論相對人公司有不當隱匿之情形；且選派檢查人制度係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而不及於相對人或其負責人存款、資金管理與業務決策或執行是否適當，是聲請人所提前開事由，實應另依公司法相關規定循救濟管道，要難以聲請人所舉上開事由，即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三）關於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未提出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相關資料部分，惟按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定有明文。據此，聲請人亦得依照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等規定，請求相對人提供歷年度之股東常會議事錄，及請求相對人將章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公司處所，供聲請人前往查閱、抄錄、複製，倘相對人拒絕，聲請人亦得訴請相對人提供，尚無以此作為此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四）揆諸前揭說明，為兼顧公司營運，避免股東濫用檢查人制度造成公司財力無謂之浪費，依聲請人所提證據資料，並未釋明相對人於經營過程存有不忠實於其股東或違反法令、章程之情事，尚難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自難准許其聲請。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不符，是聲請人請求本院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一所示範圍內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記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附表一
		檢查範圍(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一、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包含：
　　(一)、會計帳冊及憑證。
　　(二)、財產文件。
　　(三)、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四)、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二、特定交易文件及記錄:
　　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
　　(一)、歷次股東常會、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二)、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三)、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特定文件及紀錄。



		三、特定事項: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
　　(一)、業務帳目、財務資訊有無隱匿、不實之情形。
　　(二)、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三)、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　　　相關特定文件及紀錄。



		四、因調查前開特定事項，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文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55號

聲  請  人  蔡淑婷    

代  理  人  蕭萬龍律師

複代理人    黃有咸律師

相  對  人  全方位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平    



代  理  人  李銘洲律師

            李昱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自為相對人之股東，至今從未接獲任何關於股東常會之召集通知，亦未曾收受相對人年度財務報表，資訊揭露顯屬不全。聲請人曾多次表達關切，並於民國114年7月30日發函向相對人表示自成為股東以來，未曾接獲全方位公司任何股東會合法召集通知，亦未曾接獲全方位公司就各年度財務報表或盈餘分派情形有所說明，資訊揭露不全，請求相對人提供自109年度起至今之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相關資料，惟均未獲置理。

（二）聲請人於另案民事案件中，經鈞院調取相對人112年、113年之資產負債表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惟經初步檢視，發現多項財務數據疑點如下：相對人公司申報112年度營業總額為新臺幣（下同）628萬9235元，但扣除租金、薪資、水電及其他費用後，仍呈現虧損32萬7071元;而申報113年度營業總額為463萬5935元，扣除相關支出後，虧損達316萬9221元;然而公司資產負債表顯示，112年12月31日銀行存款為490萬0185元，至113年12月31日銀行存款增至570萬8035元，金額明顯增加；同時，公司帳列「累積虧損」仍達1447萬1751元及1449萬8822元，與前述存款增加之情形顯不相符。是以，相對人是否透過帳務調整或申報其他支出，以規避營利稅負，並藉由作帳方式隱匿實際盈餘，均屬有疑，且相對人對於公司實際營運狀況一概不予說明，帳面上又連年呈現虧損，益加深聲請人對公司財報真實性之疑慮，故相對人之經營上是否存有不當隱匿情事，或將公司盈餘逕為挪用處分而未依法辦理盈餘分配之情形，而致聲請人股東權益有受侵害之情形，孰非無疑。為釐清相對人會計是否正確、董事執行職務是否適法，以及是否有侵害股東權益之情事，實有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09年起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必要。爰聲請法院選派李玉芬（按：似為「許」玉芬之誤）會計師為全方位停車場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一所示範圍內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記錄。

二、相對人則以：

（一）聲請人並未敘明其於何時取得相對人公司股份，聲請人查詢範圍是在其成為股東期間或成為股東前之資訊容有疑義，若其是要查詢其身為股東前之資訊，即與股東行使查詢權之立法目的有違。

（二）相對人並無主動將財務報表、股東會議事錄、章程等無條件交予聲請人之義務，且聲請人未檢附具體事證說明查詢聲請之妥適性，聲請人可依公司法第210條規定，檢附相文件、說明原因等，請求查閱公司特定範圍之相關文件，然其欲透過本件聲請檢查人予以滿足其需求，顯屬誤用程序。

（三）相對人召開股東會前，均有依照公司法規定寄送召集通知書予聲請人，並無聲請人所稱未接獲召集通知書:查相對人於113年12月10日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送至聲請人及另一名股東蔡兆亨，惟二人均未至郵局領取開會通知書，導致招領逾期信件經退回，故聲請人稱未接獲通知書顯與事實不符，且係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導致未收到通知書，且相對人公司之財報毋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本件無選任檢查人之必要性，聲請人之聲請自無理由。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院審酌股東所檢附之理由、事證及必要性說明，對其選派檢查人之聲請所為准駁，屬本於取捨證據及利益衡量之職權行使，如難認相對人之經營或財務狀況有重大異常之處，尚無選派檢查人以檢查其業務帳目及財務情形等之必要性。準此，法院於少數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法院除形式上審核是否符合該條項之聲請要件外，亦須實質審酌少數股東之聲請，是否檢附理由、事證、說明必要性，及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

四、經查：

（一）就相對人主張從擔任股東以來均未接獲相對人股東會召集通知一節（本院卷第7頁聲請狀、第17頁律師函），聲請人從未具體說明其持有相對人股份的期間及始點，僅以「找不到資料」為由未提出其持股證明、轉而要求相對人提出股東名冊，然自聲請人自己提出的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本院卷第119頁)，聲請人於100年間既有擔任過相對人公司之董事兼股東，若其「從未」收受過股東會召集通知而認為有損其權益，則其如何成為董事？成為董事後又為何不立即追究相對人公司在可能沒有正式合法召開股東會的情況下竟能選任自己成為董事之事？何況相對人業將113年度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送予聲請人一情，有開會通知書、信件及招領逾期書面在卷可佐（本院卷第71-76頁），自難認相對人有不將股東會召集通知送達聲請人之事實。

（二）就相對人「銀行存款」部分，聲請人僅論及112年至113年「銀行存款」與「累積虧損」科目及虧損之增加，然虧損與「銀行存款」的增減並無必然相關（依該等資產負債表「本期損益」科目欄，112年及113年之虧損分別為327071元及0000000元，顯示相對人公司仍有虧損，然虧損金額已微幅下降，見本院卷第86、102頁），而觀諸該等資產負債表，在聲請人所稱相對人銀行存款增加的時期，相對人公司的負債總額自1500餘萬元提升至1800萬餘元，其中大宗為「其他流動負債」，可見依該等資產負債表之內容，相對人該「銀行存款」之來源多為公司舉債借貸所得，而公司為求順利經營借貸取得資金以備周轉之事所在多有，自不能僅以歷年12月31日當天銀行存款的數字增減即推論相對人公司有不當隱匿之情形；且選派檢查人制度係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而不及於相對人或其負責人存款、資金管理與業務決策或執行是否適當，是聲請人所提前開事由，實應另依公司法相關規定循救濟管道，要難以聲請人所舉上開事由，即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三）關於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未提出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年度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相關資料部分，惟按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公司法第210條定有明文。據此，聲請人亦得依照公司法第210條第1、2項等規定，請求相對人提供歷年度之股東常會議事錄，及請求相對人將章程、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公司處所，供聲請人前往查閱、抄錄、複製，倘相對人拒絕，聲請人亦得訴請相對人提供，尚無以此作為此選派檢查人之必要。

（四）揆諸前揭說明，為兼顧公司營運，避免股東濫用檢查人制度造成公司財力無謂之浪費，依聲請人所提證據資料，並未釋明相對人於經營過程存有不忠實於其股東或違反法令、章程之情事，尚難認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自難准許其聲請。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選派檢查人，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不符，是聲請人請求本院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一所示範圍內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記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附表一

檢查範圍(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一、業務帳目、財產情形: 　　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包含： 　　(一)、會計帳冊及憑證。 　　(二)、財產文件。 　　(三)、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四)、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二、特定交易文件及記錄: 　　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 　　(一)、歷次股東常會、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二)、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三)、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特定文件及紀錄。 三、特定事項:自109年1月1日起至檢查日止： 　　(一)、業務帳目、財務資訊有無隱匿、不實之情形。 　　(二)、歷次董事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三)、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　　　相關特定文件及紀錄。 四、因調查前開特定事項，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文件。 





